2010中国·内江“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”
形象标识征集启事
2010年6月10日—16日，四川省内江市委、市政府决定举办首届“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”。为更好地提升“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”知名度影响力，塑造推广经营文化节品牌，“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”组委会决定面向全国征集文化节形象标识，诚邀全国各界朋友踊跃参与。

一、征集时间

自媒体公布之日至2010年4月10日24:00止（邮寄的稿件以当地邮戳为准）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(一)创作要求：
1、作品要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和感染力，能够高度概括2010中国·内江“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”品牌理念，体现内江文化特色。
2、具有时代特征和高水平的艺术表现力，易于被受众接受和传播；适合网络及平面、室内外场地的各种载体使用。
3、设计稿应配有详细文字说明。
4、参选作品的风格、形式不限，但所有内容应属原创，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，未曾以任何方式公开展出，也不属于公开作品；应征作品应明显区别于其它相关文化节的标识；应征作品如涉及著作权、版权纠纷等法律问题，由作者本人承担。
(二)设计要求
1、标识应征作品必须是采用彩色图形设计。具有一定的构成规则，构图创意独特，图案清晰流畅，色彩简明大方，寓意贴切，给人以深刻印象。
2、彩色图形设计应考虑在各种载体和环境中制作运用，能以不同的比例尺寸清晰显示。
三、参与方式 
（一）参加本次活动需提交以下资料
1、参选作品的打印资料一份(A4纸)或电子版(光盘或者发送E-mail);
2、参选作品须附创意说明；
3、参加者的简历一份。
（二）资料提交地址
1、书面投稿：投稿内容以信件形式邮寄至“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”组委会宣传报道组（四川内江市委宣传部新闻外宣科）。（邮政编码：641000）

2、电子邮件投稿。邮件地址scnjxcb@163.com
四、奖励办法 
评选最终胜出作品一件，即为“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”标识，给予人民币二千元(RMB2000.00)奖金。
五、特别声明 
1、对于获奖者可能与未获奖者在创意方案中可能存在的部分雷同、相似的巧合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纠纷，举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; 
2、凡投稿者请妥善保存原始档案，所有参赛作品将不会退回; 
3、举办单位有权核实作者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及准确性;
4、作品一经采用，其所有权及相关衍生物所有权均归属举办单位; 
5、举办单位对此次标识征集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“大千龙舟经贸文化节”组委会
2010年3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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